
12　涉税信息查询指南
涉税信息查询包括社会公众涉税公开信息查询、纳税人涉税信息查询、第三方涉税保密信息查询等1类3个事项。
12.1　涉税信息查询
12.1.1—179　社会公众涉税公开信息查询
【事项名称】
社会公众涉税公开信息查询
【申请条件】
税务机关按照办税公开要求的范围、程序和时限，公开相关涉税事项和具体规定，并向社会公众提供查询服务。

【设定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涉税信息查询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41号）

【办理材料】

社会公众涉税公开信息查询无需提供材料。
【办理地点】

1.可通过报刊、网站、信息公告栏等公开渠道查询依法公开的涉税信息，具体地点和网址可从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网站“信息公开”栏目查询。
2.此事项可省内通办、同城通办。
【办理机构】

各级税务机关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间】

即办事项
【联系电话】

各级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可从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流程】

无
【社会公众注意事项】

1.社会公众可以通过报刊、网站、信息公告栏等公开渠道查询税收政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非正常户认定信息等依法公开的涉税信息。

2.税务机关提供“一次不跑”服务，在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前提下，纳税人可通过江西省电子税务局、“赣税行”等渠道实现“全程网上办”，不需要到税务机关现场办理；若纳税人选择到现场办理，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关跑一次。

12.1.2—180　纳税人涉税信息查询
【事项名称】
纳税人涉税信息查询
【申请条件】
税务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向纳税人提供的自身涉税信息查询服务。

【设定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涉税信息查询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41号）

【办理材料】

1.纳税人自行查询时需要提供纳税人有效的身份认证和识别。

2.纳税人书面申请查询：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涉税信息查询申请表》
	1份
	

	2
	纳税人本人（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有效身份证明

原件及复印件
	1份
	原件核验退回

	有以下情形的，还应提供相应材料

	适用情形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授权他人委托查询时还应报送
	经办人员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1份
	原件查验后退回

	
	由纳税人本人（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章的授权委托书
	1份
	


3.纳税人对查询结果有异议，向税务机关申请核实：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涉税信息查询结果核实申请表》
	1份
	

	2
	原涉税信息查询结果
	1份
	

	3
	相关证明资料
	1份
	


【办理地点】

1.可以通过网站、客户端软件、自助办税终端、移动办税终端等渠道，经过有效身份认证和识别，自行查询税费缴纳情况、纳税信用评价结果、涉税事项办理进度等自身涉税信息。具体地点和网址可从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网站“信息公开”栏目查询。

2.无法自行获取所需自身涉税信息，可以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提出书面申请。

3.此事项可省内通办、同城通办。
【办理机构】

主管税务机关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间】

自行获取的，即时查询。

提出书面申请的，本事项在20个工作日内办结。

【联系电话】

主管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可从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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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税务机关提供“一次不跑”服务，在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前提下，纳税人可通过江西省电子税务局、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赣税行”等渠道实现“全程网上办”，不需要到税务机关现场办理；若纳税人选择到现场办理，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关跑一次。

12.1.3—181　第三方涉税保密信息查询
【事项名称】
第三方涉税保密信息查询
【申请条件】
税务机关根据法律法规规定，依申请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审计机关、抵押权人、质权人等单位和个人提供的涉税保密信息查询服务。

【设定依据】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纳税人涉税保密信息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8〕93号）

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及相关配套文件

【办理材料】

1.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审计机关向税务机关提出查询申请：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涉税保密信息查询申请表》
	1份
	

	2
	单位介绍信
	1份
	

	3
	查询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
	1份
	查验后退回


2.抵押权人、质权人申请查询纳税人欠税有关情况：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涉税保密信息查询申请表》
	1份
	

	2
	合法有效的抵押合同或者质押合同的原件
	1份
	查验后退回

	3
	查询人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
	1份
	查验后退回

	有以下情形的，还应提供相应材料

	适用情形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授权其他人员代为查询
	委托人本人签字的委托授权书
	1份
	

	授权其他人员代为查询
	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原件
	1份
	查验后退回


【办理地点】

抵押权人、质权人申请查询纳税人欠税有关情况，可以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提出书面申请；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依法查询纳税人涉税保密信息的，应有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向被查询纳税人所在地的县级或县级以上税务机关提出查询申请。

【办理机构】

主管税务机关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间】

20个工作日内办结
【联系电话】

各级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可从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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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人注意事项】

查询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